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
创新创业休学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电话
	

	专业
	
	学院
	
	导师
	

	休学创业起止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至         年     月

	休学创业说明：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研究生因创新创业休学累计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年。

	创业情况简述（同时需提交创立/参与创立企业的对应支撑材料）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支撑材料分为以下三类：
（1）创立公司（含个体工商户）：学生本人创立企业的工商执照、股权证明或其他证明材料；
（2）在孵化机构中创业，暂未注册或注册当中：与孵化机构签订的协议或孵化机构提供的证明材料；
（3）电子商务创业，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经营活动，如开设网店等：网店网址、网店信息截图和收入流水。

	导师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研究生教学院长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创新创业学院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部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删除课程（当前学期已选、修读未到考试时间或已选未到开课时间）：

示例：1394002《自然辩证法概论》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：因特殊原因本人无法到现场办理的，可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办理，并附委托人及受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。


